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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成都温江兴蓉西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

董事长变更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

 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募集说明

书》、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。 

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风证券”）编制本报告的内

容及信息来源于发行人提供资料以及对外公布的《成都温江兴蓉西城

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发生变动的公告》等相关公开信息披

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向天风证券提供的资料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天风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

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，天风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一、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

1、债券代码 184131.SH（上交所）/2180469.IB（银行间） 

2、债券简称 21 温江债（上交所）/21 温江专项债 01（银行间） 

3、债券名称 
2021 年第一期四川省成都温江兴蓉西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

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

4、发行日 2021 年 11 月 30 日 

5、到期日 2028 年 11 月 30 日 

6、债券余额 4.00 亿 

7、票面利率 4.50% 

8、债券期限 
7 年期，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人回

售选择权 

9、还本付息方式 
每年期末付息一次，分次还本，在第 3 至第 7 个计息年度末

每年分别偿还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20% 

10、挂牌转让场所 上交所、银行间 

 

1、债券代码 184362.SH（上交所）/2280185.IB（银行间） 

2、债券简称 22 温江债（上交所）/22 温江专项债 01（银行间） 

3、债券名称 
2022 年第一期四川省成都温江兴蓉西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

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



4、发行日 2022 年 4 月 21 日 

5、到期日 2029 年 4 月 21 日 

6、债券余额 6.00 亿 

7、票面利率 4.05% 

8、债券期限 7 年期 

9、还本付息方式 
每年期末付息一次，分次还本，在第 3 至第 7 个计息年度末

每年分别偿还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20% 

10、挂牌转让场所 上交所、银行间 

二、本次债券重大事项 

天风证券作为 2021 年第一期四川省成都温江兴蓉西城市运营集

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和 2022 年第一期四川省成都温

江兴蓉西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的债权代

理人，根据《募集说明书》、《债权代理协议》、《债券持有人会议

规则》等的规定及约定，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（一）董事长变更事项基本情况 

1、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及变动原因 

表 原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

序号 姓名 原任职务 起止时间 

1 黄贵奇 董事长 2020.07-2023.03 

根据《成都市温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关于杨杰等任免的通知》

（温国资发[2023]21 号）： 

杨杰任成都温江兴蓉西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发行人”）董事长；免去黄贵奇的成都温江兴蓉西城市运营集团

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。 

2、新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

表 新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

序号 姓名 现任职务 

1 杨杰 董事长 



杨杰，男，1976 年 12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四川大邑人，西南财经

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毕业，本科学历，2000 年 7 月参加工作。曾任中

共成都市温江区委办公室常委办公室主任，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事

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，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公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

办事处副主任，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生态旅游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、

主任，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公平街道党工委书记，成都市温江区商务

局党组书记，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党工委副书记等；现任成

都温江兴蓉西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。 

3、有权机关批准情况 

根据《成都市温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关于杨杰等任免的通知》

（温国资发[2023]21 号），经成都市温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批准，

确定公司董事长由黄贵奇变更为杨杰。相关工商备案手续正在办理过

程中。 

（二）影响分析 

根据发行人披露的《成都温江兴蓉西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

董事长发生变动的公告》：上述人事变动系公司日常经营中管理层的

正常变动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；

上述人事变动不会对公司董事会决议的有效性产生影响；上述人事变

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。目前，公司经营正

常，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

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作为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人，天风证券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

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予以披露，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公司董事长变

更可能引起公司经营及战略变化的相关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温江兴蓉西

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变更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》之签章

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年 3 月 29日 
 


